
新疆⼤大学、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二审⺠民

事判决书

案  由 案  号   
发布⽇日期2018-12-25 浏览次数10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新01⺠民终32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疆⼤大学，住所地乌鲁⽊木⻬齐市胜利利路路。

法定代表⼈人：卫利利·巴拉提，新疆⼤大学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理⼈人：杨⽟玉萍，新疆盛业（乌鲁⽊木⻬齐）律律师事务所律律师。

委托诉讼代理理⼈人：李李春雷雷，新疆元正律律师事务所律律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住所地乌鲁⽊木

⻬齐市沙依巴克区。

负责⼈人：张建强，该分公司总经理理。

委托诉讼代理理⼈人：卫星，北北京德恒（乌鲁⽊木⻬齐）律律师事务所律律师。

上诉⼈人新疆⼤大学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以下简称

邮政公司市分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不服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2018)新

0102⺠民初3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年9⽉月17⽇日⽴立案后，依法

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行了了审理理。上诉⼈人新疆⼤大学的委托诉讼代理理⼈人杨⽟玉萍、李李春

雷雷，被上诉⼈人邮政公司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理⼈人卫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己审

理理终结。

新疆⼤大学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撤销（2018）新0102⺠民初3741号

⺠民事判决书，改判邮政公司市分公司腾退涉案房屋并⽀支付房屋租赁费310,384.80

元；2、本案的⼀一、⼆二审的诉讼费、邮寄送达费由邮政公司市分公司承担。事实及

理理由：1.双⽅方的法律律关系实际为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本案中我⽅方提供⼟土地，原乌鲁

⽊木⻬齐市邮政局（以下简称市邮政局）投资102,791元，我⽅方培训⼤大楼的⼀一层中235.14

㎡的房屋和235.14㎡的地下室作为三屯碑碑邮局使⽤用，该楼全部产权归我⽅方所有，市

邮政局投资获取回报就是项⽬目建成后在⼀一定年年限内⽆无偿使⽤用。该权利利实质属于租赁

返还原物纠纷 点击了了解更更多 （2018）新01⺠民终32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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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市邮政局为项⽬目投⼊入的资⾦金金应为预付的租⾦金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理涉及国

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律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

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金的当事⼈人不不承担经营⻛风险，只以租赁或者其他形式使⽤用房屋

的，应当认定房屋租赁合同。2.我⽅方与邮政公司市分公司之间房屋租赁合同是不不定

期租赁，我⽅方可以随时要求解除合同。《协议书》没有约定市邮政局对房屋的使⽤用

期限，市邮政局⾃自1986年年开始使⽤用涉案房屋，使⽤用时间⼰己经超过30年年。依据合同法

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租赁期限不不得超过20年年，超过20年年的超过部分⽆无效。合同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

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不定期。本案租赁合同20年年到期后，

市邮政局继续使⽤用该房屋，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期限变为不不定期。另外依据合

同法第⼗十⼀一条规定，履履⾏行行期限是合同必备条款，协议书对邮政局房屋使⽤用期限没有

约定，依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不明确依据

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不能确定的，视为不不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

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理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3.我⽅方⼰己经给邮政公司市

分公司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双⽅方的合同⼰己经于2017年年4⽉月10⽇日解除，且符合法律律

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以上事实，⽀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

邮政公司市分公司辩称，1、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属于合作建房协议书，不不是合

作开发房地产，在1984年年签订合同时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有效，不不适⽤用2015年年司法解

释；2、双⽅方涉案合同并未解除；3、新疆⼤大学主张的使⽤用费⽆无事实及法律律依据。综

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新疆⼤大学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新疆⼤大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邮政公司市分公司

腾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利路路新⼤大校⻔门对⾯面三屯碑碑邮政⽀支局占⽤用235.14平⽅方⽶米的房

屋和235.14平⽅方⽶米的地下室；2、请求判令邮政公司市分公司⽀支付2017年年4⽉月25⽇日

-2018年年3⽉月25⽇日的房屋占⽤用费310,384.8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4年年7⽉月26⽇日，新疆⼤大学与市邮政局签订《协议书》⼀一

份，约定“新疆⼤大学（以下简称新⼤大）为了了帮助乌鲁⽊木⻬齐市邮政局在胜利利路路新建三

甬碑碑邮政⽀支局（以下简称邮局），经双⽅方协商，就有关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一、新

⼤大拟定在临街修建的经济部⼲干部培训⼤大楼⼀一层中，计划200㎡左右，作为邮局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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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房。⼆二、上述200㎡的邮政⽀支局，房地权属新⼤大所有，投资使⽤用权属邮局。

三、投资⾦金金额按该楼决算单价计。为不不影响⼯工程进度，经双⽅方初步估计每㎡按250

元计，共计50,000元。开⼯工后⼀一次予以付清，竣⼯工决算时多退少补。四、该楼交付

使⽤用后，有关⽔水、暖、电及维修等，按国家有关规定计量量收费。五、该房只能做邮

局专⽤用，不不得转让它⽤用。此协议双⽅方各存三份，⾃自盖章之⽇日起⽣生效。”1986年年10⽉月8

⽇日，新疆⼤大学与市邮政局签订《移交、结算付款议定书》⼀一份，约定：“新⼤大和邮

局双⽅方协商，在胜利利路路新⼤大对⾯面⼲干部培训⼤大楼⼀一层中为邮局修建三甬碑碑邮政⽀支局⼀一

事，现已竣⼯工。经验收质量量基本合格。就有关事项经双⽅方再次洽谈，在维持原协议

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1、该⽀支局实建⾯面积235.14㎡，地下室235.14㎡于1986年年9

⽉月20⽇日交付使⽤用。2、上述总建⾯面积费⽤用，经核定总造价为102,791元（另室外上下

⽔水、外线引进、锅炉安装、⽤用地征购费等其他费⽤用鉴于邮局财⼒力力有困难，新⼤大为⽀支

持邮局为本校及社会服务，经新⼤大同意，不不再给邮局摊销）。3、开⼯工前已预付5万

元，其余52,791元于87年年上半年年（六⽉月底前）⼀一次付清。4、交付使⽤用后的有关

⽔水、电、暖均按国家有关规定计量量收费。5、此协议各存三份，⾃自盖章之⽇日起⽣生

效。”上述合同签订后，新疆⼤大学与市邮政局依约履履⾏行行。

2014年年2⽉月18⽇日，市邮政局名称变更更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政公司乌鲁⽊木⻬齐市

分公司。2015年年4⽉月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政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名称变更更为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

2017年年4⽉月10⽇日，新疆⼤大学向邮政公司市分公司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该通知

书载明“……为缓解办学压⼒力力，我⽅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依法⾏行行使合同解除权。现依法通知贵⽅方：⼀一、我单位与乌鲁⽊木⻬齐市邮政局于1984年年

7⽉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于2017年年4⽉月10⽇日正式解除。⼆二、请贵⽅方在本合同解除之

⽇日起15⽇日内（最迟在2017年年4⽉月25⽇日18时前）搬出标的房屋，搬出属贵⽅方的物品，

并将房屋及原附属设备、设施归还给我⽅方……”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

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

以证明，但法律律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不

⾜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不利利的后果。主张法律律

Firefox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

3 sur 6 01/07/2021 13:49



关系变更更、消灭或者权利利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律关系变更更、消灭或者权

利利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新疆⼤大学与市邮政局签订的协议书是双

⽅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不违反法律律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对双

⽅方具有法律律约束⼒力力。根据协议约定，双⽅方形成合作建房合同关系，邮政公司市分公

司享有涉案房屋的使⽤用权。新疆⼤大学并未举证证实双⽅方在合同履履⾏行行过程中存在法定

或约定解除合同的情形，故新疆⼤大学于2017年年4⽉月10⽇日向邮政公司市分公司送达解

除合同通知书的⾏行行为，未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律效⼒力力。新疆⼤大学要求邮政公司市分

公司返还涉案房屋及⽀支付房屋占⽤用费⽆无事实和法律律依据，不不予⽀支持。邮政公司市分

公司的抗辩意⻅见成⽴立，应当予以采信。遂判决：驳回新疆⼤大学的诉讼请求。

本院在⼆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新证据进⾏行行了了举证和质证。新疆⼤大学

提交：1、⻔门牌号码变更更证明、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已经取得产权证

书；2、新政发【1984】18号⽂文件，证明涉案房屋基建投资经过了了⼈人⺠民政府审核批

准。3.1984年年1⽉月24⽇日教育厅⽂文件、1985年年5⽉月6⽇日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管理理局建筑

施⼯工许可证⼀一份、平⾯面图⼀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得到了了本市规划局的同意和审

批；4、新疆⼤大学与电信局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其⼰己电信局签订了了租赁合同。

邮政公司市分公司质证为：对证据1、2、3、4组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合法

性不不认可，且以上证据与本案诉争的问题⽆无关，对关联性不不认可。

本院对新疆⼤大学提交的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结合本

院认定事实及证据综合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及所依据的证据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新疆⼤大学与原邮政局于1984年年7⽉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及1986年年

10⽉月8⽇日签订的《移交、结算付款议定书》约定，将由新疆⼤大学修建的位于胜利利路路

新⼤大校⻔门对⾯面临街的经济⼲干部培训⼤大楼⼀一层中235.14㎡左右房屋及235.14㎡的地下

室，作为原邮政局营业办公⽤用房，原邮政局向新疆⼤大学交付102,791元。新疆⼤大学

于1986年年9⽉月20⽇日将房屋及地下室交由原邮政局使⽤用，原邮政局也⼰己⽀支付了了协议约

定的全部费⽤用。该协议内容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实际履履⾏行行，对此本院

予以确认。原邮政局名称经过变更更现由邮政公司市分公司承继原邮政局于涉案协议

中的权利利义务，双⽅方不不持异议，对此，本院亦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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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理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律问题的解

释》第⼗十四条“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

⼟土地使⽤用权、资⾦金金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利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

容的协议”；第⼆二⼗十七条“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金的当事⼈人不不承担经营⻛风

险，只以租赁或者其他形式使⽤用房屋的，应当认定为房屋租赁合同。”的规定，合

作开发房地产是指两⽅方以上当事⼈人为合作开发房地产⽽而共同出资、共享利利润、共担

⻛风险的法律律⾏行行为，但本案中原邮政局与新疆⼤大学之间达成的协议并不不符合此种法律律

形式，原邮政局在该协议中并不不承担新疆⼤大学建设经济⼲干部培训⼤大楼的任何⻛风险，

也不不享有任何利利润，双⽅方之间不不存在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律关系。⽽而司法解释第⼆二⼗十

七所规定的情形为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律关系的特殊情况，在双⽅方意思表示的外在形

式上是合作开发房地产与内在真实合意为租赁房屋，则应当以双⽅方真实意思确定法

律律关系，在此种情况下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应当定性为房屋租赁合同。从本案

中新疆⼤大学与原邮政局在达成协议的内容来看，双⽅方仅是针对新疆⼤大学经济⼲干部培

训⼤大楼⼀一层中235.14㎡左右房屋及235.14㎡的地下室，作为原邮政局营业办公⽤用房

进⾏行行了了约定，并没有租赁房屋的意思表示，根据该协议的约定，原邮政局向新疆⼤大

学⽀支付的款项，不不是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合作款，更更不不是租⾦金金。故新疆⼤大学提出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理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律问题的解释》第⼆二

⼗十七条之规定，其与原邮政局以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形式，建⽴立房屋租赁法律律关系的

上诉理理由，本院不不予采纳。

综上所述，新疆⼤大学基于其认为双⽅方为房屋租赁法律律关系，要求解除其与原邮

政局签订的《协议书》、《移交、结算付款议定书》的上诉请求不不能成⽴立，应予驳

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律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理费5,955.77元，上诉⼈人⼰己新疆⼤大学已预交，由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琛

审判员　　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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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员　　卫杨

⼆二〇⼀一⼋八年年⼗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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